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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
【計畫緣起及目的】
 花蓮縣政府於民國104年1月16日公告美崙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
河川圖籍，所涉範圍之都市土地應辦理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調整變更，以利
後續土地使用性質與管理單位權責之釐清。

活化國有土地

達到防災效益

符合社會公平正義

解編私有土地

保障民眾土地權益

彈性調整土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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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範圍線

河川區

劃出河川區

劃入河川區



一、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
【辦理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】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
政府或鄉、鎮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
1. 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
2.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
3.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
4. 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(市)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

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，內政部或縣(市)(局)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
關限期為之，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。

本案係配合美崙溪之水道治理計畫，依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所涉範圍內土地，辦
理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調整變更，符合配合縣政府政策興建之重大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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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9月25日至108年10月26日，共計30天。【公開展覽日期】
108年10月4日下午2點整，花蓮市公所會議室舉辦。【公開展覽說明會】



花蓮市

美崙溪

【變更範圍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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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位置及範圍

新城鄉

吉安鄉

秀林鄉

 花蓮市位在花蓮
縣境內北接新城，
西接秀林，南鄰
吉安，東瀕太平
洋。

 美崙溪貫穿花蓮
市都市計畫並流
經美崙山東側及
花蓮市市區。



【變更位置依據說明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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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依據水利科提供「美崙溪
重新公告用地範圍線」圖
資清冊，將花蓮都市計畫
範圍內美崙溪流域兩側納
入檢討範圍。

二、變更位置及範圍

用地範圍線

水道治理計畫線

變更位置變更位置



編
號

實施案名
公告發布

日期
1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案 91.1.9

2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電信事業用地為機
關用地)案 92.9.26

3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下水道用
地(供抽水站設施使用))案 93.3.9

4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修正自來水事業專用區
附帶條件)(花蓮市民勤段1349-6地號部分)
案

94.6.24

5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修正Ⅲ–十九號道路與
Ⅲ–二十號道路間商業區附帶條件及土地使
用分區管制要點)案

94.12.27

6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機Ⅱ‐十六機關用
地用途(供花蓮市公所使用)案 96.2.7

7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公園「I-13」用地
為機關用地『供花蓮市清潔隊使用』)案 98.4.13

8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機I-六機關用地增列內
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使用)案 98.4.30

9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歷史風貌公園用地(二)
為創意文化專用區)案 98.5.11

編
號

實施案名
公告發布

日期

10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河川區、機關用地及
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；部分港埠用地為公園
用地)案

98.11.5

11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工業區為國際雕塑文
化公園用地)案 99.10.11

12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
用地專案通盤檢討)案 99.12.31

13
變更花蓮(舊火車站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(第二
次通盤檢討)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

100.6.1

14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公共設施用地及附帶條件
整體開發地區)專案通盤檢討(第一階段)案 100.10.4

15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市場用地)
案

101.8.30

16
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公共設施用地及附帶條件
整體開發地區)專案通盤檢討(第二階段)案 101.11.10

17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)案 101.12.21

18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)案 104.6.11

19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案 107.11.2

【花蓮主要計畫二通後歷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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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都市計畫概述
 花蓮(美崙新市區)都市計畫、花蓮(西部地區)都市計畫、花蓮(國慶地區)都市計畫及花蓮(舊市區)都市計

畫分別於民國56、64、70及71年發布實施；爾後花蓮(舊市區、西部地區、美崙地區、國慶地區)都市
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合併上述四個都市計畫於民國77年發布實施。



【花蓮主要計畫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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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花蓮(舊市區、西部地區、
美崙地區、國慶地區)都市
計畫實施至今已歷經了三
次通盤檢討。

 第三次通盤檢討於107年底
發布實施。

 計畫面積：2,431.82公頃

 計畫年期：民國115年

 計畫人口與密度：221,000
人，西部地區380人/公頃，
國慶地區120人/公頃

三、都市計畫概述



【花蓮主要計畫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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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都市計畫概述



四、發展現況概述【土地使用現況及美崙溪步道調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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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發展現況概述【土地使用現況及美崙溪步道調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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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涉及北濱段、林森段、美港段、明義段、民勤段、民
德段、嘉新段、國光段、國民段、國股段、富國段、
慈雲段、四維段，共計13段之土地。

 劃入及劃出多屬公有土地，僅零星為劃入私有地。

四、發展現況概述

權屬 管理者

國有(中華民
國/花蓮縣)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、交通部公
路總局、交通部航港局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、國防部軍
備局、花蓮縣政府、花蓮縣文化局、國立花蓮女子高級
中學、花蓮縣花蓮市公所、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國民小學

私有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

【土地權屬】

花
蓮
都
市
計
畫
北
側

花
蓮
都
市
計
畫
東
側(

美
崙
溪
沿
岸)

劃出公有地

劃出私有地

劃入公有地

劃入私有地

河川區分區線

地籍

用地範圍線

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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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更位置示意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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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-A 美
崙
溪
出
海
口
左
岸

公園
用地

(0.85)

河川區
(0.85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內
之 分 區 變
更。

1-B
河川區
(0.26)

公園用地
(0.26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外
併 鄰 近 分
區 及 現 況
為 太 平 洋
公 園 使 用
變更。

【變1案】

A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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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2-A 美
崙
溪
出
海
口
右
岸
至
中
山
橋

港埠
用地

(0.02)

河川區
(0.02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之分
區變更。

2-B
道路
用地

(0.27)

道路用地(
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27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之道
路用地(中山
橋)立體跨越
兼供河川使
用。

2-C
河川區
(0.04)

港埠用地
(0.04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外併鄰
近 分 區 變
更。2-D

河川區
(0.02)

保護區
(0.02)

【變2案】

A

B

C

D



A

B

D

C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3-A
菁

華

橋

至

中

山

橋

左

岸

河川區

(0.13)

住宅區(附)

(0.13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外併鄰近
分 區 變 更 為 住 宅 區 ， 及
「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第三
次通盤檢討)案」變25案附
帶條件變更為6公尺道路用
地。

3-B

河川區

(附)

(0.13)

道路用地
(附)

(0.13)

3-C
河川區

(0.02)
道路用地

(0.02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外，部分
現況為7樓合法建物使用，
且土地為私有，遂回復為
原使用分區住宅區，另考
量住宅區通行及消防救災
需要，將剩餘部分土地變
更道路用地，以串接整體
開發區劃設之6公尺道路。

3-D
河川區

(0.01)

住宅區

(0.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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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3案】

附帶條件：
1.變更為住宅區者，依「花蓮縣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）變更使用許可條件表」
規定辦理回饋，捐贈30％之土地面積。
2.併「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第三次通盤檢討)案」第25案辦理整體開發，整體開發區應於本案發
布實施後，於兩年內取得建築執照，若未能於兩年期限完成建築執照申請與審查，則同意俟
縣政府依都市計畫程序恢復原計畫之都市計畫變更後，始得再據以申請建築使用。
3.於建築使用執照領取前完成6 公尺道路開闢。

依「花蓮縣都市計畫（公共
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）變更
使用許可條件表」第3點第1
項：「曾經都市計畫通盤檢
討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
他分區，再恢復變更為住宅
區或商業區，且屬私有土地
變更者」規定，免予回饋。



A

B
C

D

編
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4-A

精
華
橋
至
中
山
橋
右
岸
及
精
華
橋

保護區
(46.42平
方公尺)

河川區
(46.42平
方公尺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之分區變
更。

4-B
道路用地

(0.09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
川使用)
(0.09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之道路用
地 (菁華橋 )立
體跨越兼供河
川使用。

4-C
河川區
(0.45)

公園用地
(0.45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外併鄰近分
區及現況為美
崙溪河濱公園
使用變更。

4-D
河川區
(0.05)

住宅區
(附)

(0.05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外併鄰近分
區及現況為天
主堂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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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4案】

附帶條件：
依「花蓮縣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）變更使用許可條件
表」規定辦理回饋，捐贈30％之土地面積，因捐贈面積少於150平方公
尺，故以等值代金繳納。必須完成附帶條件之規定後，始同意核發相關
建築及使用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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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5-A
菁
華
橋
以
西
兩
岸

道路
用地

(0.08)

河川區
(兼供道
路使用)
(0.08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
內 ， 平 面
兼 供 道 路
使用。

5-B
河川區
(1.27)

公園用地
(1.27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外
現 況 部 分
係 作 為 美
崙 溪 河 濱
公 園 使
用。

【變5案】

A

B

A


